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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填 写 须 知

一、除特别限定外，申请人均须填报本申请书中的各页内容。
二、填报时可打印或用蓝色、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要端正清楚。
三、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加附页。
四、表内数字用阿拉伯数字，日期用公历。
五、名称、地址一律使用全称。
六、表内项目没有内容填写的，应写“无”。
七、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，并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



申  请  人  基  本  情  况
	申请人名称
或预核准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设施所在地
	

	法定代表人
或主要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
电话
	办公
	

	
	
	
	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 真
	

	工商注册号或预核准通知书编号
	

	开户银行及帐号
	

	工商注册期限
	自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号
	
	备案日期
	

	气源供应
单位名称
	
	气源供应单位
工商执照号
	

	
	
	气源供应单位
经营许可证号
	


经营场所信息
	设施所在地
	

	占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	
	土地取得
形式
	□自有    □租用
租用期限:  年 月至 年 月 

	设施周边建（构）筑的
说明
	






附:         
示意图或现场图片




主要燃气设施设备信息

	序号
	名  称
	规  格
	型  号
	数  量
	投运时间
	检验检测时间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本表所称设施设备包括：液化石油气储罐、液化石油气气瓶，各类压缩机、烃泵，压缩天然气储气瓶组、加气设施，液化天然气储罐，燃气管线、闸井、调压设施，燃气气质检测设备。
2.“投运时间”是指设备设施首次投入使用的时间；“检验检测时间”是指最近一次的检验检测时间。
3.本表不够时，可以自行续页。

燃气运输车辆信息

运  输  单  位 名 称:                 
危险化学运输许可证号：      
	序号
	车辆牌照
	车  型
	载重量
	道路运输证号
	产权人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液化石油气、液化天然气运输车辆的载重量单位为吨；压缩天然气运输车辆的的载重量单位为立方米。
2.本表不够时，可以自行续页。
	

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
	类别
	姓名
	性别
	职务及岗位
	身份证编号
	安全资格证书编号

	主要
负责人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安全管理
人员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
操 作 人 员 基 本 情 况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从事岗位或工种
	受过何种专业技术培训
	取得何种证书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
天然气用户情况
	用户情况
	用户类别
	户数
	年用气量
（立方米）
	销售价格
（元/立方米）

	
	居民
	
	
	

	
	商业、公服
	
	
	

	
	采暖
	
	
	

	
	制冷
	
	
	

	
	工业
	
	
	

	
	车用
	
	
	

	
	发电
	
	
	

	
	其它
	
	
	





液化石油气用户情况
	用户用户情况情况
	用户类别
	户数
	年用气量
（吨）
	销售价格
（元）

	
	居民
	
	
	

	
	商业、公服
	
	
	

	
	车用
	
	
	

	
	其它
	
	
	





单位用户信息统计表
	序号
	用户名称
	用气地点
	燃气用途
	年均用气量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.燃气用途是指工业生产、发电、采暖制冷、炊事、生活热水。
2.本表填不下时，可另附页。

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信息
（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填写）
	名称
	地址
	性质
	存瓶量
（规格╳数量）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“性质”是指供应站是充装站自有，或属供气合同范围内 
2. 本表填不下时，可另附页。
申请人承诺

本申请人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
一、取得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后，不倒卖、抵押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涂改；
二、依据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，履行安全管理和用户安全服务责任。
三、不从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供气单位购买燃气；
四、申请事项变动时，及时向区（县）市政市容委办理变更手续。
五、确保销售的燃气质量符合国家和本市的质量标准。
六、加强对燃气运输车辆和相关人员的管理，发生事故的本申请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七、车用燃气加气站内保证客户车辆通行顺畅。
八、配合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违反以上承诺，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申请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日

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